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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择优资助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号）精神，进一步加强中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在总结去年工作经验基础上，我部将实施“2013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现就有关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引导和鼓励中青年教师注重师德建设，钻研教学内容，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手段，着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通过3-5年的努力，培养一批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理论功底扎实、善于联系实际，具有较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的中青年教学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
　　二、申报条件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原则上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年龄在45周岁以下，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满5年。
　　2．热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认真钻研教学内容，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具有良好的教学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工作基础良好，工作业绩突出，教学效果好，已作为校级或省级重点培养和使用对象。
　　3．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参加过中宣部、教育部组织举办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近3年作为课题组负责人或成员承担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任务项目或省级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课题；国家级或省级精品课程负责人或成员；国家级或省级优秀教学团队成员。
　　三、遴选和材料报送工作
　　1．遴选原则
　　优中选优、宁缺毋滥；公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统筹兼顾。
　　2．遴选程序
　　（1）各省级教育部门（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依照所分配名额（含所在地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名额）（附件1），按照申报条件、遴选原则，务必在认真组织评选的基础上确定推荐人选。
　　（2）教育部社科司组织专家根据“2013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申报表”（附件2），结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申请评审书”（附件3）对申报人进行评审（包括专家评审和面试答辩），遴选确定入选人员。
　　3．报送材料
　　请将以下材料纸质件及电子版于2013年2月20日前寄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1）各省级教育部门开展评选工作情况报告及推荐人员名单（请排序）各1份；
　　（2）“2013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申报表”（附件2）各5份； 
　　（3）每位申报人围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线教学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结合自身学术特长、前期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经验自行提出教学型研究课题，填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申请评审书”（附件3）5份。
　　四、资助与管理方式
　　1．对入选“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的教师，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任务项目形式，连续3年每人共给予10万元资助。
　　2．入选者每年将研究进展情况、工作实践情况形成报告，经申报单位审核后，报教育部社科司。教育部社科司组织专家对报告进行审读，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并反馈。
　　3．入选者在课题研究工作完成后，要按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履行结项手续。研究成果包括专著、系列论文、研究报告、教学成果（教案、课件等）；培养期间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情况、教学效果及社会影响等。
　　4.课题完成后，社科司下发结项通知。
　　联系人：吴江
　　联系电话：010-66097529，66097537
　　邮箱：202b203@163.com
　　
　　附件：
　　1．“2013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名额分配表
　　2．2013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申报表
　　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申请评审书
